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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熟理工学院收费管理办法 

常理工[2006]108 号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我校学生各项应缴费用的收费管理，保障学校和受教育者

的合法权益，做到依法收费、合理收费、阳光收费。根据《高等教育收费管理暂

行办法》及省教育厅、财政厅、物价局的有关文件精神，结合我校实际情况，特

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高等教育是受教育者自主求学、自主择业的非义务性教育，依法及

时足额缴纳学费是高等学校学生应尽的义务。各类学生应加强对缴纳学费的认识，

积极主动缴纳学费。 

    第三条  学校对学生收费，必须严格执行国家有关文件规定的收费项目和收费

标准。 

第二章   组织、管理及职责 

第四条  学校成立收费管理领导小组，由有关校领导及有关职能部门的负

责人组成。收费管理领导小组的职责：在国家物价管理规定的范围和权限内领导

学校各项事业收费工作、监督检查、违规查处等。 

财务处是收费管理领导小组的日常工作机构。 

    第五条  学校各系为学生欠费催收责任部门。财务处、学生处、教务处等相

关职能部门，严格按照各自职责协调办理催收学生欠费工作。财务处每学年至少

打印两次学生欠费催款单发放到各系及有关部门，由各系负责向每一欠费学生催

收并且核对学生信息后反馈给财务处。 

第六条  加强学校收费资金管理。按国家规定将学校收费收入全额上缴财

政专户，并纳入部门预算编制范围，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 

第七条  加强学校收费票据管理。学校在收取学费等费用时，统一使用财政

监制的行政事业性收费票据，不得开具其他形式的票据。 

第八条  执行教育收费公示制度。所有收费项目按规定到指定的物价部门

办理《收费许可证》，在校园内通过公示栏等形式，将收费项目、收费标准、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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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对象和物价部门投诉电话等内容进行公示，主动接受学生、家长和社会的监督，

增强学校收费工作的透明度。 

第九条  学生应自觉履行缴费义务。按学校规定缴纳学费的，予以注册；未

按学校规定缴纳学费的，不予注册；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在办理缓交手续后，予

以注册。 

第十条  毕业生欠缴费用时，教务处暂缓发给毕业证和学位证；学生处缓发

教师资格证。 

    欠费毕业生离校时，必须和学校签订“还款协议书”，约定缴费时间并以本

人毕业证、学位证、教师资格证作质保。欠费毕业生凭“协议书”办理离校手续。 

第三章   收费项目和收费标准 

第十一条  收费项目：学费、住宿费、教材等代办费。 

第十二条  收费标准 

1. 学费。严格执行省有关部门批准的各学历层次、各类专业收费标准，按

学年收取学费。 

2. 住宿费。学生住宿由学校统一安排，按实际入住宿舍标准缴纳当学年住

宿费。住宿费标准按省有关文件规定执行。学生宿舍每学年可微调一次，由学生

向系提出申请，系审核后报物业管理服务中心，物业管理服务中心将变动学生名

单在六月底前以书面形式通知财务处，以便及时调整住宿费收取标准。 

3. 教材等代办费。各类代办费收取项目、标准应预先向校收费领导小组申

报，经批准后方可实施。代办费实行按实结算，多退少补。 

4. 成人教育学生收费按常理工（2006）9 号文件精神执行。 

5. 中外合作办学收费管理。学校与境外高校合作办学的学历教育，其学生

在国内就读期间的学费标准，按省有关部门下达的文件精神执行，在国外就读期

间的收费标准按合作办学协议执行。中外合作办学的所有收费项目（包括国内、

外项目和标准），学校必须在招生简章中向考生公布。 

6. 各类培训班的收费管理。各系（部门）举办各类短期培训班时，必须填

制培训班收费申请表，写明培训班名称、人数、收费标准等内容，提前十五天报

财务处，由财务处报市物价局批准后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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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收费形式 

第十三条  学费、住宿费等各项收费实行银行卡代收和直接收取现金两种

方式进行。银行卡缴纳的学生：新生应在报到前 7 天、在校生应于每年秋季开学

前 7 天内在储蓄卡中足额存款；现金缴纳的学生：新生于报到当日缴齐学费、住

宿费、代办费，在校生应于每年秋季开学后 10 天内缴齐学费、住宿费、代办费。 

第十四条  学校财务处于学年结束前的 15 个工作日内，将下一学年的收费

项目、收费标准、收费方式等内容发布在校园网上，并由各系负责向学生传达。

新生以入学须知的方式告知。 

第五章   缓缴条件、手续与措施 

第十五条  学生由于家庭经济困难或其他原因，不能在规定期限内缴清费用

的，于每学年第一学期开学一月内办妥以下手续：学生本人提出缓缴的书面申请，

经该生所在系审核，交学生处审查核实，签署意见，由学生处把获准学生的申请表

交财务处。缓缴期限原则上不超过六个月，特别困难的原则上不超过一年。 

    第十六条  未办理缓缴手续或手续未获批准或缓缴期已过但不续办缓缴手

续的，按无故拖欠处理。对无故拖欠者，暂扣拖欠月份的专业奖学金。 

    第十七条  学生申请助学贷款的，不得作为欠费理由拒绝办理缓缴手续。助

学贷款到帐后，马上归还欠费。 

第六章   退费与手续办理 

第十八条  因自动退学、转学、死亡等原因而中止学业的，可按规定办理退费

手续。 

第十九条  新生入学三个月（含三个月）以内因体检不合格退学的，退还全

部学费、住宿费。 

第二十条  因各种原因自行退学，学年内就学时间在三个月（含三个月）以

内的，退还三分之二学费、住宿费；超过三个月但在一学期以内的，退还 50%学

费、住宿费；超过一学期的，不退学费、住宿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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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条  学生受校纪处分退学和开除学籍的，不退学费、住宿费。 

第二十二条  应征入伍的学生，按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第二十三条  退学、入伍学生的教材等代办费按实结算，多退少补。 

第二十四条  办理退费时，应持有关证明、本人有效证件到财务处办理退费

手续。 

第七章   休学与复学的费用处理 

第二十五条  休学不办理退费，待复学时再根据实际情况结算。 

第二十六条  凡因故休学仍保留学籍转入下一年级学习的，按转入年级相

应的收费标准收取学费、住宿费、代办费等。 

第二十七条  学生休学的时间起点，以实际办妥休学手续的时间为准；学生

复学的时间起点，以实际办妥复学手续的时间为准。 

    第二十八条  学生休学、复学等涉及收费变动的情况，由教务处书面通知财

务处后，学生本人持有关休学或复学证明及本人有效证件到财务处办理相关手续。 

第八章   附  则 

第二十九条  上述各项收费标准随上级部门制订的最新标准及时调整执行。 

第三十条  本办法由财务处解释，自 2007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 

 

 


